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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进行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泰神”或“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诺佳邑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诺佳邑”）委

托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衍新药”）及其全资子公司

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昭衍”）进行“抗乙肝的小

核酸基因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试验研究”，交易总金额 835 万元。 

（二）公司与昭衍新药的实际控制人为周志文先生和冯宇霞女士，故本次交

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6 票

同意、3 票回避、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

子公司与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关联董事周志文、周艺、顾振其回避表决。公司的监事会对该项关联交易发

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此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13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甲 5 号 

法定代表人：冯宇霞 

经营范围：食品、日用化学产品、化学试剂、生物制品、生物技术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二）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昭衍新药前身为北京昭衍新药研究开发中心，成立于1995年08月。1998年02

月北京昭衍新药研究开发中心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名称变更为“北京昭衍新

药研究中心”。2008年01月昭衍新药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昭衍

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08年底在江苏省太仓市成立昭衍（苏州）新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2012年12月，昭衍新药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

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昭衍新药是中国率先通过美国FDA GLP检查，并同时具有国际AAALAC（动

物福利）认证和中国SFDA的GLP认证资质的新药临床前专业外包服务公司，所

提供的试验报告可同时被美国FDA和中国SFDA认可。 

昭衍新药可为客户提供早期药物开发方案的个性化设计、药物筛选、药效学

研究、药代动力学研究、安全性评价和临床试验以及申报注册等一条龙服务，服

务领域覆盖了从药物发现直到新药注册的全过程。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昭衍新药的总资产为44,819.33万元、净资产20,853.89

万元，2015年1-12月份的营业收入为21,382.32万元,净利润5,029.72万元。 

（三）关联关系  

公司与昭衍新药的实际控制人为周志文先生和冯宇霞女士，故本次公司及其

子公司与昭衍新药及其子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三诺佳邑委托昭衍新药及其全资子公司苏州昭衍进行

“抗乙肝的小核酸基因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试验研究”，以满足在中国药监局

申报临床批件的需求。昭衍新药及其全资子公司苏州昭衍提供符合注册要求的



“抗乙肝的小核酸基因药物”申请临床试验的药理、药代、毒理研究总结报告。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此次关联交易涉及试验必须在经国家认证的 GLP 实验室进行，公司不

具有相关的条件，必须委托获得 GLP 认证的机构进行评价； 

（2）昭衍新药是国内专业从事此类试验的第一品牌企业，在行业内拥有动

物容留量多、完成评价项目多、市场占有率高等优势，具有所评价项目试验的丰

富经验。 

2、关联交易的定价 

本次关联交易总金额835万元，按照3:4:3的比例分三期支付： 

第一期：贰佰伍拾壹万元，付款时间：签订此合同7日内，乙方在收到甲方

试验经费5日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期：叁佰叁拾叁万元，付款时间：人

鼠嵌合肝模型鼠体内药效正式试验或重复给予食蟹猴2周和恢复6周的毒性试验

确定动物购入前30天内（以先开展的为准），乙方在收到甲方试验经费5日内提供

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三期：贰佰伍拾壹万元，付款时间：乙方通知提交报告7日

内和提交报告之时。乙方在收到甲方试验经费5日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3、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上述试验（研究外包）各自独立，均可单独计价，同类合同价格以及支付条款

比照昭衍新药接受其他客户单个药品完成上述试验的成交价格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技术服务的目标：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三诺佳邑委托昭衍新药及其全资

子公司苏州昭衍进行“抗乙肝的小核酸基因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试验研究”，

以满足在中国药监局申报临床批件的需求。昭衍新药及其全资子公司苏州昭衍提

供符合注册要求的“抗乙肝的小核酸基因药物”申请临床试验的药理、药代、毒

理研究总结报告。 

2、技术服务的内容：“抗乙肝的小核酸基因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试验研究”，

主要内容包括药效学评价和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所使用动物包括小鼠、大鼠和食蟹



猴等试验动物。单项试验周期从1个月至8个月不等。 

 

3、技术服务的方式：医药研发外包服务。 

4、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第一期：贰佰伍拾壹万元，付款时间：签订

此合同 7 日内，乙方在收到甲方试验经费 5 日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期：

叁佰叁拾叁万元，付款时间：人鼠嵌合肝模型鼠体内药效正式试验或重复给予食

蟹猴 2 周和恢复 6 周的毒性试验确定动物购入前 30 天内（以先开展的为准），乙

方在收到甲方试验经费 5 日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三期：贰佰伍拾壹万元，

付款时间：乙方通知提交报告 7 日内和提交报告之时。乙方在收到甲方试验经费

5 日内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5、本协议与2012年03月28日签署的《三种药物的临床前安全性评价》之间

关系：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昭衍新药及其子公司于2012年3月28日签署《三种药物

的临床前安全性评价》，因客观条件及部分实验内容发生变动，经双方协商一致，

同意终止《三种药物的临床前安全性评价》中与“抗乙肝的小核酸基因药物”项

目相关的全部内容，双方另行签署本协议。双方关于“抗乙肝的小核酸基因药物”

项目的约定以本协议为准。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委托昭衍新药及其全资子公司苏州昭衍进行“抗乙肝的小核酸基因药物

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试验研究”，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公司药物的研发时间，保障了

上述研发项目的顺利进行。外包服务合同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2016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6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舒泰神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846.85万元，其中三诺佳邑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为22.25万元。 

 

八、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本次交易经监事会审核同意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公司及其子公司委托北京

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进行“抗乙肝的小核酸基因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试验研究”，经审议交易

内容公平、合理，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也没有代

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该议案。 

 

九、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经审查，公司及其子

公司委托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昭衍（苏州）新药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进行“抗乙肝的小核酸基因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试验研究”，

交易内容公平、合理，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也没

有代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未发现上述

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实施。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0月27日  

 




